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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貳、目的： 

顧及居家偏遠，通學交通不便之學生及有效管理通學車輛，辦理已取得駕照

之學生在家長同意與監督下騎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培養其遵守交通

規則之習慣，期能降低通學期間交通事故風險。 

參、對象： 

1.機車：本校年滿十八歲具有機車駕駛執照之學生且機車行車執照登記需為本

人或家長所有。 

2.微型電動二輪車：本校年滿十四歲經家長同意且完成強制險投保，並經檢驗

合格完成登記領牌並懸掛牌照之車輛。 

肆、實施方式： 

一、申請條件： 

    因居住區域之大眾運輸工具搭乘不便或確有騎乘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

之需求且持有家長同意書者。 

二、騎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向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經審查符合資格後，發給停車識別貼紙。 

三、限騎機車 150 cc 以下或微型電動二輪車，不得改裝及發出怪聲。  

四、申請手續：經家長（監護人）同意，並保證其子女騎機車通學能遵守交通

規則者，違規肇事所發生之一切安全責任願自行負責之前提之下，持下列

文件親自至學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 

（一）機車 

1.學生本人駕駛執照正本（驗後退還）及影本（一份）。 

2.機車行車執照正本（驗後退還）及影本（一份）。 

3.保額 100萬以上之個人意外險(非學生平安保險)之証明影本。 

4.填寫申請表及家長同意書(務必蓋用私章)。 



5.檢驗合格之安全帽。 

     (二) 微型電動二輪車 

          完成強制險投保，並經檢驗合格(須於車身明顯處張貼交通部審驗合      

格標籤)完成登記領牌並懸掛牌照之車輛。 

五、經審查合格之學生，准予騎機車通學；生輔組應繕造名冊分送學務處列

管，由總務處分配停車位及核發識別貼紙（酌收學生機車停放費）。 

伍、管理辦法： 

一、實施日期：每學期初開始。 

二、經核准騎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之學生應遵守交通規則，並戴妥全罩式

安全帽(安全帽放至機車置物箱，不可攜入教室內)；嚴禁搭載乘客(除二等

親內)，違反上述規定除依校規懲處外並註銷申請資格；到校後按所指定停

車場停放且自行上鎖；學校提供停車位，但不負保管之責。 

三、有駕照未經申請核准騎機車上、放學，或搭乘同學機車者，依本規定記警告

乙次處分；有駕照未申請經查獲後於 3日內補申請並符合資格者，不予處

分。 

四、學生騎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一律依規定穿著學校服裝（制服或體育

服）。 

五、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停放於本校校門口前方停車場，平日及假日均禁止騎

入校園。 

六、停車識別貼紙應黏貼於「前擋泥板前端」以資識別，不按規定黏貼者視同無

效。 

七、學生騎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通學應聽從生輔組(學務創新人員)輔導以維 

行車安全。 

八、機車停車場及停車費由總務處訂定規劃。 

九、學生騎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違反交通規則（含改裝機車等）或本實施辦法

（管理辦法）者，即依校規處分並註銷其申請資格。 

十、家長應配合學校共同約束子女遵守有關規定。 

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